
江苏省紫菜养殖船（特种）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紫菜养殖船（特种）的安全管理，根据《江苏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江苏省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省紫菜养殖船（特种）管理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登记或将要登记并在本省管辖水域作业的紫菜养殖船（特种）安全管理。
前款所称紫菜养殖船（特种），是指距海岸线40海里以内海域航行、作业，用于紫菜养殖人员运送、生活及养殖管理的渔业船舶。
第三条 紫菜养殖船（特种）除符合渔船安全管理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船长大于等于24米，且使用柴油座机；
（二）船员和养殖人员的总人数不得超过29人；
（三）船舶稳性应当满足近海航区的要求。
第四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发布《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的公告，2019年1月15日及以后新建或改造的紫菜养殖船（特种），应符合《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有关特殊用途船相应规定。
2019年1月15日以前建造的紫菜养殖船（特种），除符合《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相应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养殖人员居住舱室设备参照船员舱室设备要求；
（2） 增加下列救生、消防设备：
灭火器5只，用于养殖人员舱室；带救生浮索的救生圈1只；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2支。
第五条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对紫菜养殖船（特种）实施检验，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记事栏应当注明船员人数和搭载养殖人员数量。
渔港监督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的规定，对紫菜养殖船（特种）进行登记。
第六条 紫菜养殖船（特种）船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及《江苏省渔业船员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持证上岗。
第七条 养殖人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六条有关“基本安全培训”的要求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海上养殖生产。
第八条 紫菜养殖船（特种）应当按照船舶检验证书记载规定搭载养殖人员、载货并在规定航区航行，在《水域滩涂养殖证》许可海域从事生产活动。
紫菜养殖船（特种）船长应当在渔船进出渔港前向拟进出渔港的管理部门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9条 养殖人员下海生产时应当编组作业，每组应当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手持对讲机1只，船上增加配备手持对讲机2只。
第10条 紫菜养殖船（特种）所在组织或企业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每年组织紫菜养殖船（特种）开展应急演练。
第十一条 紫菜养殖船（特种）的所有人，应当按照《江苏省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船舶保险，并为其雇佣的船员和养殖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和不低于60万人身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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